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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宣传和贯彻《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的通知

　　　　　　　　　　关于宣传和贯彻《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通知 

　　　　　　　　　　　　　　　　　　建质[2003]236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省、山东省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关

部门建设司（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03年11月24日颁
布，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现就学习、宣传和贯彻《条例》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条例》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 

　　《条例》是我国第一部规范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行政法规。《条例》的颁布是工程建设领域贯彻

落实《建筑法》和《安全生产法》的具体表现，标志着我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进入法制化、规范

化发展的新时期。 

　　《条例》全面总结了我国建设工程安全管理的实践经验，借鉴了国外发达国家建设工程安全管理

的成熟做法，对建设活动各方主体的安全责任、政府监督管理、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

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确立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以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建

设工程安全管理制度。《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规范和增强建设工程各方主体的安全行为和安全责

任意识，强化和提高政府安全监管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保障从业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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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务必要从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从维护改革开放和社
会稳定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条例》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依法加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推动全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好转。 

　　二、认真做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培训工作 

　　(一)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制定并组织实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培训计划，并把《条
例》的宣传贯彻作为近期和2004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要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全面、深入学习《条
例》，领会《条例》精神，把握基本原则，明确各方主体安全责任和政府监管职责，增强法制观念和

依法行政意识。 

　　(二)要积极会同宣传、新闻等部门，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采取讲座、知识竞
赛、现场咨询、张贴标语、发放宣传材料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广泛、深入地宣传《条例》。要把《条

例》的主要精神和基本内容宣传到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和建设工程勘察单

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及工程项目、施工班组和作业人员。 

　　(三)要结合当地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制定计划，选好师资，分批分层、对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分管安全的负责人、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及企业主要负

责人、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三、加快制定、完善与《条例》配套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法规 

　　根据《条例》的基本制度，我部将组织修订《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3号)和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号)等部门规章，制定有关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评价管
理、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企业安全生产考核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建筑施

工企业安全生产保证体系等标准规范。 

　　为确保《条例》的顺利实施，各地一是要抓紧制定和完善地方性法规和实施细则；二是对已经出

台的地方性法规要依据《条例》规定及时调整和修改；三是对《条例》规定由各地负责管理的工作，

要尽快制定具体办法；四是要结合实际，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对尚无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又

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制定相应的地方技术标准和规范。 

　　四、以《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全面提高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以《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契机，依法加强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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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安全监管职责，规范行政行为，严格执法，改进监管方式和手段，全面提高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水平。 

　　(一)严格安全准入条件，强化安全责任追究。各地要根据建设部颁布的《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评价标
准》(JGJ/T77-2003)以及即将出台的《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建立和推行施工企业
安全生产条件评价制度，严把企业建筑市场准入的安全条件审查关。要把安全生产评价结果作为施工

企业资质年检、晋升和新设立施工企业申请资质条件审核的基本依据。同时，要严肃事故查处，强化

责任追究，加大对隐患严重、事故多发的企业和责任人的处罚力度。除直接责任人外，重点追究施工

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工程项目负责人的责任，坚决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清出建筑市场，对不具

备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的管理人员取消其任职资格。 

　　(二》改进安全监督检查方式，引导和促进企业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制度。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从重点监督检查企业施工过程实体安全，转变为重点监督检查企业安

全生产条件的落实和实施状况以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落实和执行情况；要从以告知性的

检查为主，转变为以随机抽查和巡查为主。引导和促进企业依据有关标准规范，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

保证体系，完善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提高企业

自身的安全控制意识和能力。 

　　(三)加强执法监督队伍建设，提高安全监管水平。各地要安照《条例》要求，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
生产监督检查，建设行改主管部门将施工现场的监督检查委托给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沟，要积极主

动的与有关部门协调，保证安全监督机构编制、人员和经费到位。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提高

政府安全管理如执法监督人员政策、业务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 

　　各地在贯彻执行《条例》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我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

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三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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